
关于委托公开2018年度部门预算及
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信息的函

区财政局：

根据《预算法》第十四条规定以及《关于批复2018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钦北财字〔2018〕9号）精神，我单位需要公开本级及所属事业单位2018年度部门预算及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信息。由于我单位没有部门门户网站，也不符合在自治区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公开条件，因此，委托你们将我单位2018年部门预算及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信息在钦北区政府门户网站的预决算公开专栏上进行公开。我单位预算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，信息的真实性、公众的解疑释惑由我单位负责。

（公开信息咨询电话：3686707 ，联系人：杨毅娟 ）

      委托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钦北区法制办公室（章）

   2018年2月26 日
